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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第一屆桃漾天籟歌唱大賽 

活  動  報  名  簡  章 

一、 目的:  
    流行歌曲是貼近民眾生活文化的體現，本市深具歌唱文化傳承源流，孕育如「臺灣歌謠之

父」鄧雨賢、「帽子歌后」鳳飛飛、「群星會歌后」美黛等知名流行音樂前輩。有鑒於此，本府

近年來規劃辦理如「合唱藝術節」、「鐵玫瑰音樂節」等活動，致力推廣歌唱藝術文化，培育歌

唱音樂人才，廣獲各界迴響，為擴大市民對音樂藝文活動參與，特別辦理本比賽。  

二、 主辦單位:桃園市政府、桃園市議會 

承辦單位:桃園市政府文化局、桃園市政府藝文設施管理中心 

協辦單位:本市 13區公所 

執行單位:新視紀整合行銷傳播股份有限公司 

三、 報名資格: 
1. 凡於桃園市居住、就業、就學民眾皆可報名參加，以設籍地為優先報名地區，每人限報名 1組

別，不得重複參賽。 

2. 報名完成後，參賽者須於 12小時內依報名選擇之資格項目，將該身分證明文件或戶口名簿影

本以電子郵件傳至 taoyuankaraoke2019@gmail.com，非設籍桃園者請一併附上參賽者本人之桃

園居住證明(如:居留證、租屋合約等法定文件)、在職、在學證明文件(如:學生證、108年畢業

證明文件)。 

3. 活動小組將於 2個工作天內以電子郵件回覆報名資格審核結果，不符合者須於活動小組通知後

2個工作天內以電子郵件回傳完成補件。 

4. 每位參賽者僅限補件一次，若補件後仍資格不符則取消報名，最後補件截止時間同報名截止時

間，正式參賽名單請以官網正式公告為主! 

5. 初、複、總決賽當日參賽現場報到時，需攜帶可查核參賽者身份之證件(如:身分證、健保

卡)，若經查證不符合上述資格或報名資料填寫不實、未攜帶或不願提供相關證明文件者，一

律取消參賽資格，不得有異議。 

6. 擁有演藝經紀或唱片合約者不得報名，若經發現或遭檢舉，一律取消參賽資格，不得有異議。 

7. 各區各組報名以 50人為限，報名順序依完成報名時間進行排序，額滿為止；若未達 10人，將

照常辦理該組競賽，正式參賽名單以官方網站公告為準，不得有異議。 

分組方式如下: 

  

官方網站 QR-Co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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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別 參賽資格(以出生年份為準) 

長青組 滿 65歲含以上，民國 43年(含)以前出生者。 

中壯組 滿 45歲至 64歲，民國 44年~63年(含)出生者。 

青壯組 滿 20歲至 44歲，民國 64年~88年(含)出生者。 

青少年組 20歲以下，民國 89年(含)之後出生者。 

8. 初賽報到當天參賽者須協助簽屬本活動參賽切結書，青少年組另須主動提供監護人同意書，未

攜帶者一律取消資格，不得有異議。(監護人同意書請至官方網站下載) 

 

四、 報名方式: 

1. 一律採官方網站報名系統報名。官方網站網址: https://www.taoyuankaraoke.com.tw 

2. 報名時須依照官方網站所提供之比賽歌單填妥並確認比賽歌曲之曲名及曲號，一旦完成報名或

正式提交比賽歌單後便不得要求更改曲目，否則主辦單位得取消該參賽者之參賽資格。 

3. 民眾若於報名後因故無法參賽，可至官方網站取消報名，取消報名截止時間同各區報名截止時

間。 

4. 取消報名即失去參賽資格，且主辦單位不保證參賽名額之保留。 

 

五、 報名截止日期: 

1. 4月 1日（星期一）中午 12時起，至各區初賽前 5日當日 15時前截止報名。 

2. 各區報名截止時間表: 

地區 初賽日期 報名截止日期 

中壢區 4月 20日(六) 4月 15日(一)  15:00前截止報名 

龜山區 4月 27日(六) 4月 22日(一)  15:00前截止報名 

新屋區 5月 04日(六) 4月 29日(一)  15:00前截止報名 

大園區 5月 04日(六) 4月 29日(一)  15:00前截止報名 

八德區 5月 18日(六) 5月 13日(一)  15:00前截止報名 

大溪區 5月 18日(六) 5月 13日(一)  15:00前截止報名 

桃園區 5月 25日(六) 5月 20日(一)  15:00前截止報名 

龍潭區 5月 25日(六) 5月 20日(一)  15:00前截止報名 

楊梅區 6月 01日(六) 5月 27日(一)  15:00前截止報名 

平鎮區 6月 01日(六) 5月 27日(一)  15:00前截止報名 

蘆竹區 6月 15日(六) 6月 10日(一)  15:00前截止報名 

復興區 6月 22日(六) 6月 17日(一)  15:00前截止報名 

觀音區 6月 22日(六) 6月 17日(一)  15:00前截止報名 

＊由於參賽名額有限，正式參賽名單將於各區報名截止日次日公告於官方網站，請報名民眾多

加留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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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各區比賽日期及地點: 

1. 各區初賽、複賽日期及地點 

地區 初賽日期 複賽日期 場地 

中壢區 4月 20日(六) 4月 21日(日) 
中壢區公所地下室二樓禮堂 

(中壢區環北路 380號) 

龜山區 4月 27日(六) 4月 28日(日) 
龜山區公所三樓大廳 

(龜山區中山街 26號) 

新屋區 5月 04日(六) 5月 05日(日) 
新屋區公所三樓大禮堂 

(新屋區中山路 265號) 

大園區 5月 04日(六) 5月 05日(日) 
大園區老人文康綜合活動中心大禮堂 

(大園區大觀路 118號) 

八德區 5月 18日(六) 5月 19日(日) 
八德區陸光活動中心 

(八德區陸光里陸光街 50巷 1號) 

大溪區 5月 18日(六) 5月 19日(日) 
大溪區文化會館 

(大溪區登龍路 22號) 

桃園區 5月 25日(六) 5月 26日(日) 
桃園區公所禮堂 

(桃園區縣府路 7號) 

龍潭區 5月 25日(六) 5月 26日(日) 
龍潭區婦幼館二樓演藝廳 

(龍潭區干城路 19巷 30號) 

楊梅區 6月 01日(六) 6月 02日(日) 
楊梅區埔心瑞塘活動中心 

(楊梅區四維二路 12號) 

平鎮區 6月 01日(六) 6月 02日(日) 
平鎮區婦幼活動中心 

(平鎮區廣成街 10號) 

蘆竹區 6月 15日(六) 6月 16日(日) 
蘆竹區公所三樓大禮堂 

(蘆竹區南崁路 150號) 

復興區 6月 22日(六) 6月 23日(日) 
復興區三民多功能活動中心 

(復興區三民村丸山 5鄰 56號) 

觀音區 6月 22日(六) 6月 23日(日) 
觀音區公所四樓大禮堂 

(觀音區觀新路 56號) 

2. 總決賽日期及地點: 

3. 頒獎典禮將於 7月 07日(總決賽第 2日) 所有賽程結束後舉行，當日將頒發所有參賽組別之獎

項，請 7月 06日(總決賽第 1日)之獲獎者配合出席授獎。 

4. 初賽、複賽及總決賽比賽當日時程將連同正式參賽名單同步公告於官方網站。 

  

組別 日期 場地 

總決賽第 1日 7月 06日(六) 
中壢藝術館音樂廳 

(中壢區中美路 16號) 

總決賽第 2日 

暨頒獎典禮 
7月 07日(日) 

中壢藝術館音樂廳 

(中壢區中美路 16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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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報到時間 

1. 初賽及複賽參賽者，請於所屬組別比賽開始 30分鐘前完成報到程序，各區各組比賽賽程時間

以官方網站公告為主。 

2. 決賽參賽者，請於抽籤開始 30分鐘前完成報到程序，決賽詳細比賽時程以官方網站公告為

主。 

3. 參賽者若未於以上指定報到時間內完成到報程序，主辦單位得取消該參賽者之參賽資格，不得

有異議。 

八、 評分標準及規則: 

1. 評分標準: 歌唱技巧 50%、 歌曲詮釋 30%、 舞臺表現 20%。 

2. 比賽規則及比賽順序: 

【初賽】: 比賽順序同報名順序。比賽歌曲須與報名時相同，每位參賽者演唱時間以 1分鐘

為限，計時標準以主持人唱名後，參賽者上台且歌曲音樂同時播放為計時之開始，時間一到

按鈴提醒參賽者下臺，超時者評審會斟酌扣分，請參賽者須多加留意，並建議選擇前奏較短

之歌曲演出，以利發揮參賽表現；各區各組至多取前 20名進入複賽。 

【複賽】: 進入複賽之參賽者，將於各組比賽結果公布後當日進行複賽順序抽籤，抽籤順序

依初賽比賽順序而定，限本人抽籤，若於主辦單位唱名 3次後未到，將由主辦單位代抽，不

得有異議。比賽歌曲須與報名時相同，歌曲可與初賽重複，每位參賽者演唱時間以 5分鐘為

限，計時標準以主持人唱名後，參賽者上台且歌曲音樂同時播放為計時之開始；各區各組至

多取前 2名進入總決賽。 

【總決賽】: 進入總決賽之參賽者將於總決賽當日報到時進行比賽順序抽籤，抽籤順序由各

組比賽場序及名次而定(如:青壯組由中壢區第 1名先抽，接著是中壢區第 2名，接著是龜山

區第 1名，以此類推) 限本人抽籤，若於主辦單位唱名 3次後未到，將由主辦單位代抽，不

得有異議。須演唱 1首完整歌曲，歌曲不得與初賽或複賽重複，各組各取前 3名，另不分組

別選出「評審團特別獎」1名。 

3. 由於比賽時間有限，參賽者不得自行加入戲劇、口白等任何形式延遲比賽時間，否則評審將

視情況斟酌扣分。 

4. 初、複賽每場邀請 3位專業音樂老師擔任評審，評分方式採取分數制，每位評審之滿分為 100

分，3位評審之評分加總後平均分數為參賽者個人分數。 

5. 總決賽邀請 5位專業資深音樂人擔任評審，評分方式採取分數制，每位評審之滿分為 100

分，5位評審之評分加總後平均分數為參賽者個人分數。 

6. 若有個人總分相同之情況，將由評審團共同討論決議。 

7. 各區各組比賽結束後將立即於現場公布得獎名單，並於賽後 2日內公佈於官方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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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 獎項公告:  

1. 複賽: 

組別 獎項 獎勵 

長青組 

中壯組 

青壯組 

青少年組 

第一名(各區各組取一名) 獎金新臺幣一萬五千元+獎牌 乙面，晉級總決賽 

第二名(各區各組取一名) 獎金新臺幣一萬元+獎牌 乙面，晉級總決賽 

第三名(各區各組取一名) 獎金新臺幣五千元+獎牌 乙面 

 

2. 總決賽: 

組別 獎項 獎勵 

長青組 

中壯組 

青壯組 

青少年組 

第一名(各組取一名) 獎金新臺幣四萬五千元+獎座 乙座+主辦單位相關 

活動演出機會  

第二名(各組取一名) 獎金新臺幣三萬五千元+獎座 乙座 

第三名(各組取一名) 獎金新臺幣一萬五千元+獎座 乙座 

不分組 評審團特別獎(取一名) 獎金新臺幣一萬元+獎座 乙座 

 

十、 比賽使用之歌唱系統: 

1. 本次比賽皆使用合法授權之瑞影企業之伴唱機。 

2. 比賽歌單請至官方網站比賽歌單中線上或下載查詢。 

3. 比賽時會提供螢幕顯示字幕，伴唱帶皆為無主唱聲音之伴唱。 

十一、 注意事項: 

1. 依中華民國所得稅法規定，得獎獎品或獎金金額在新臺幣 2萬元及其以上，得獎者必須依規定

扣繳 10%中獎所得稅額，始得領獎；中獎人如為外籍(即在中華民國境內居住未達 183天之本國

人及外國人)則依規定扣繳 20%稅率。 

2. 依中華民國所得稅法規定，獎項金額若超過新臺幣 1,000元，獎項所得將列入個人年度綜合所

得稅申報，故得獎人須依規定填寫並繳交相關收據方可領獎。若不願意配合，則視為自動棄

權，不具得獎資格。 

3. 報名參加本比賽者，即視為同意本活動相關規定及公告訊息。 

4. 參賽者須同意將參與本次比賽活動期間之著作權及肖像權，無條件授權承辦、主辦單位及承

辦、主辦單位授權之第 3人進行全程攝錄影、複製、製作各式文宣，或於電視、廣播及網站重

製、公開播送、公開傳輸及進行其他必要之改作、重製、編輯等非營利之推廣運用。 

5. 完成報到後請勿隨意離開比賽場地，比賽時若於上台前唱名 3次未出場者視同棄賽，不得要求

補唱。 

6. 初賽、複賽及總決賽上 1位參賽者出場時，下 1位參賽者請於「預備區」準備，並保持安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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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得影響他人比賽。 

7. 比賽所使用之器材、道具，參賽者請勿隨意移動，以免影響其他參賽者權益。 

8. 除燈光及播音設備由主辦單位準備外，比賽時所須之其他物品均由參賽者自行準備。 

9. 由於活動場地為開放式場地，請所有參賽者維持比賽現場及休息區的整潔，垃圾集中處理並自

行管理個人貴重物品，若有遺失，主辦單位一概不負責。 

10. 如遇天災等不可抗力因素停止上班上課以致須延期辦理，或比賽場地、時間有異動調整時，將

於官方網站公告，請報名者隨時留意網站訊息更新，恕不另行通知。 

11. 主辦單位保留終止、修改、取消本活動以及相關內容修改變更、解釋之權利；如有未盡事宜或

任何疑義，皆以官方網站正式公告為準。 

12. 申訴規定 

(1) 應服從評審委員之評判，如有意見或申訴事項，應以書面提送。申訴事項以違反比賽規

則、秩序及比賽人員資格為限，並應於各組比賽成績公布後一週內為之（如對該名參賽人

員資格提出申訴，應於該參賽者離開比賽現場前為之），逾時不予受理，對評審委員所為

之評分及其他有關技術性問題，不得提出申訴；倘無新事證再次提請申訴，主辦單位將不

予處理。 

(2) 為有效處理申訴事件，比賽時將全程拍照、錄音、錄影，以作為申訴事件調閱使用。 

13. 對報名內容有任何疑慮請洽本活動客服專線 02-2653-4959。 

(聯繫時間 上午 10:00-12:30  下午 14:00-18:00) 


